
办理类型： A

临 沂 市 财 政 局

临财函（2020）第 52号

对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第20200485号
提 案 的 答 复

尊敬的高辉飞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扶持力度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建议》

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发展夜间经济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近年

来，市财政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举措，支持夜间经济的发展。

在资金投入方面，一是支持文艺演出。根据《关于印发

临沂市宣传文化旅游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临财

教〔2019〕10号），设立临沂市宣传文化旅游发展资金，采

取政府补贴方式支持文化惠民演出，让更多群众走进剧院，

力求广大市民低价或免费欣赏到精品剧目。二是支持文化惠

民消费季。印发《关于培育文化消费、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

意见》，市财政每年预算安排消费季经费，支持旅游、艺术、

公共服务、互动体验、数字文化等领域开展惠民消费，致力



于让市民享受到更丰富、更优质、更便捷的文化和旅游产品。

三是开展惠民消费季活动。按照“政府引导、金融助力、企业

让利”的原则，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带动作用，筹集社会资

金共同组建惠民消费券“资金池”。自2020年5月30日起，连续

九周，聚焦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餐饮、零售行业，开展“健康生

活欢乐购”消费券惠民活动。四是安排资金支持老字号经营模

式创新、餐饮转型升级与家政服务等。五是安排市级服务业

发展引导资金，支持夜间经济等服务产业的发展。

在政策支持方面，配合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市文

旅局、市税务局等部门，研究出台《关于推进夜间经济发展

的实施意见》（临政字〔2019〕192号），制定了一系列配

套政策。比如，夜间经济的街区管理，原则上实行“以市养市”，

根据需求适当给予财政补助，对发展夜间经济的市场主体按

规定给予税收优惠减免；支持运营商集中结算、统一核算，

对纳入统计部门限上统一的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将临沂城区

非商业性质的公共设施照明用电费用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

围，等等。

下一步，市财政将协同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市税

务局、市文旅局等部门，与县区政府沟通，不断优化完善扶

持政策，积极支持夜间经济的发展。

非常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恳请今后继续关

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祝您身体健康，

工作愉快，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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